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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基本情况表 

机构名称  成立时间  

机构地址  注册资金  

联系电话  邮政编码  

工商营业 
执照注册号 

 发证机关  

资质证书编号  
初始取得 
资质时间 

 
资质 

有效期至 
 

资质认定 
证书号 

 有效期至  发证机关  

法定代表人  职 称  联系电话  

技术负责人  职 称  联系电话  

质量负责人  职 称  联系电话  

在职人员人数  其中：检测人员人数  

初级职称人数  
中级职称
人数 

 
高级职称 
人数 

 

注册结构 
工程师姓名 

 证书编号  注册期限  

注册岩土 
工程师姓名 

 证书编号  注册期限  

仪器设备总台
（套）数 

 
仪器设备固定资产 
原值（万元） 

 

试验场地面积
（m

2
） 

 房屋建筑面积（m
2
）  

有关检测质量
控制文件 

（可另附表） 

备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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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管理与技术人员汇总表 

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填表说明：职务：1、经理；2、副经理；3、技术负责人；4、质量负责人；5、检测项目负责人； 6、检测报告授权签字人。 

 

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职务 学历 职称 职称证书编号 现参与操作的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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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声明 

 

 

本人（法定代表人）， （身份证号码）郑重声明，本检测机构自

愿申请接受信用评价，本单位填报的《山东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

信用评价申请表》及附件材料的全部内容是真实的，无任何隐瞒和欺

骗行为。本单位诚实守信、守法经营，如有隐瞒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

以及经营管理中发生失信行为，本单位和本人愿意接受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

（公章） 

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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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机构所在地

设区市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意见 

（资料真实性）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 

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设区市建设行政 

主管部门 

评价意见 

 

 

评价等级: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 

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省级建设行政 

主管部门 

评价意见 

 

信用等级: 

 

 

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 

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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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 

山东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信用评价表 
 

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

1、超出资质范围从事检测活动的；   

2、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

证书的； 
  

3、转包检测业务的；   

4、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等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

的； 
  

5、伪造检测数据，出具虚假检测报告、鉴定结论及具有证

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的； 
  

6、因检测质量问题引发重大及以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，或

引发危害性严重、社会影响大的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，受

到行政处罚的； 

  

7、拒不配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监督检查，在接受监

督检查工作中不能如实提供机构、人员资料，或提供的资料

弄虚作假的； 

  

否

决

项 

1 
建设检测

行业管理 

8、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被法院、公安、工商、

税务、银行等部门列入黑名单或有其他严重不良信用记录。 
  

1、检测机构资质标准条件动态核查不达标的； 
在总分基础上

直接扣 30 分 
 

2、受到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通报批评或

行政处罚的；  

在总分基础上

直接扣 30 分 
 

3、对涉及结构安全检测结果的不合格情况，未及时向住房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的； 

在总分基础上

直接扣 30 分 
 

4、检测机构未按规定签订检测业务合同，未将检测业务委

托合同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； 

在总分基础上

直接扣 30 分  

5、经查存在降低标准、压价等不正当行为，扰乱检测市场

秩序的； 

在总分基础上

直接扣 30 分 
 

6、检测机构拒不参加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能力验证，或第

二次能力验证结果有问题和不满意的。 

在总分基础上

直接扣 30 分 
 

特

殊

项 

1 
建设检测

行业管理 

7、检测机构未按有关标准规定留置已检样品的。 
在总分基础上

直接扣 3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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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

1、检测机构名称、地址、资质证书范围是否与营业执照一 

致。（2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。 
 

1 
资质管理 

（6分） 
2、检测机构存在变更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、技术负责

人情况的，是否及时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变更手续。（4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。 
 

1、检测场所布局、环境条件满足检测要求，场所标识清晰。

（12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2 

场所和 

环境 

（16 分） 2、危险材料管理、现场检测安全措施满足要求，安全防火

设施齐全。（4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1、是否存在检测人员同时受聘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检测

机构。（4 分） 

2 分/次，扣

完为止 

 

2、检测机构是否存在使用不符合要求人员的行为。（4 分） 
2 分/次，扣

完为止 

 

3、注册人员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、授权签字人是否

到岗履职（4 分） 

2 分/次，扣

完为止 

 3 
人员 

（16 分） 

4、检测机构是否每年针对所有技术和管理人员制定了相应

的培训计划并执行。（4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1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 

1、是否正确配备与检测能力相适应的检测仪器设备，仪器

设备的性能和各项技术指标、精度是否符合标准、规范的要

求。（6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2、仪器设备安装、放置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，是否处于

正常工作和有效管理状态。（4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3、仪器设备是否按照要求进行检定/校准，并在有效期内有

限期内。（4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4 

检测设备

和标准 

物质 

（16 分） 

4、所有仪器设备（包括标准物质）是否有正确的标识（2

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1、检测机构是否能确保样品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代表性；

样品是否有唯一性标识，避免样品的混淆；见证取样的检测

样品，检测机构接受委托时是否核验其见证取样信息。（4

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基 

本 

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5 
样品管理 

（8 分） 

2、检测机构已检样品留置制度是否有效运行，留置的已检

样品是否有标识。（4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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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

1、现场检测是否按相关要求制定检测方案，抽测样品、工

程部位是否符合标准要求。（4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1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2、是否按相关标准、规范规定的方法开展检测活动。（6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1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6 
检测过程 

（14 分） 

3、是否及时、真实记录检测过程中涉及的环境条件和设备

状态。（4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1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1、检测报告依据规范标准是否正确、现行有效；是否信息

量齐全，内容正确，符合检测委托及相关规定的要求。（6

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2、检测合同、委托单、原始记录、检测报告是否按年度统

一编号，编号是否连续，是否随意抽撤、随意涂改。（6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3、检测机构是否及时出具检测报告；是否按照规定在检测

报告上签字盖章。（6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基

本

项 

7 
记录、报告 

（24 分） 

4、检测原始记录是否信息量齐全，内容正确，符合相关规

定的要求；检测原始记录的更正或者更改是否规范。（6 分） 

检查一项不

完善扣 2 分，

扣完为止。 

 

1 

参与国家、

省、市的重

大质量技

术活动，取

得科研成

果的；（上

限为 3 分） 

近三年获得国家级 1.5 分，省级 1 分/项，市级 0.5 分/项。 

  

2 

科研创新

及技术改

进得到认

可的；（上

限为 2 分） 

近三年自行研究开发用于检验检测行业的测试设备、软件系

统、检测方法以及专利等，每项 0.5 分。 

  

近三年主编国家、行业标准规范、教材，加 1 分；参编国家、

行业标准规范、书籍的，每项加 1 分；主编地方标准规范、

教材，每项加 1 分。参编地方标准规范、教材，每项加 0.5

分。 

  

附

加

项 

3 

编制标准

规范、教材

书籍（检验

检测行业）

（上限为

2 分） 
参编由市级以上主管部门编制的工程质量检测书籍，加 1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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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

4 

检测机构

及个人获

得荣誉及

表彰（上限

为 2 分） 

1、近三年获得国家级建设行业部门表彰的，加 1 分；获得

省、市级建设行业部门表彰的，加 0.5 分。 

2、有以下情况之一的每人次加 0.5 分：1）被有关部门授予

学科带头人；2）近 3 年出版专著；3）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；

4）国家特殊贡献专家及享受政府津贴人员。 

  

附

加

项 

5 

积极投身

社会公益

性活动（上

限为 1 分） 

近三年参加公益募捐、扶贫、救灾等社会公益性活动的每项

加 0.5 分。 

  

备注：1、否决项条款，存在任意一条行为的检测机构，直接列入信用评价“黑名单”。 

  2、特殊项条款，存在任意一条行为的检测机构，不得定为 A 级及以上信用等级。 

 

 


